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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www.hkex.com.hk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4年度拟不派发股利，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交所 马钢股份 600808 

H股 香港联交所 马鞍山钢铁 0032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 联席公司秘书 

姓名 何红云 赵凯珊 

联系地址 
中国安徽省马鞍山市九华西路 8 号 

中国香港中环德辅道中61号华人银行

大厦 12 楼 1204-06 室 

电话 86-555-2888158/2875251 （852）21552649 

传真 86-555-2887284 （852）21559568 

电子信箱 mggf@baowugroup.com rebeccachiu@chiuandco.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4 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GDP 同比增长 5.0%。对于钢铁行业，2024 年是深度

调整的关键一年，传统用钢行业下行压力加大、原燃料价格易涨难跌，行业运行持续呈现高产量、高

成本、高出口、低需求、低价格、低效益的“三高三低”局面，行业进入“减量发展、存量优化”阶

段的特征日益明显。 

钢铁产量同比下降，钢材消费需求持续下降。2024 年，全国生产粗钢 10.05 亿吨，同比下降 1.7%；

出口钢材 1.11 亿吨，同比增长 22.7%，折算成粗钢净出口约 1.13 亿吨，同比增长 31.5%，达到历史最

高水平。需求方面，主要用钢行业中，汽车、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制造业虽然同比有不同幅度增

长，但受房地产行业及基建同比下滑等因素影响，钢材需求降幅明显大于产量降幅，市场供强需弱的

态势没有改变。全年国内粗钢表观消费量 8.92 亿吨，同比下降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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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价格同比下降，铁矿石等原燃料价格高位运行。2024 年，中国钢材价格指数（CSPI）平均值

为 102.47 点，同比下降 8.39%。其中，长材指数平均值 105.22 点，同比下降 8.83%；板材指数平均值

100.58 点，同比下降 10.09%。从原燃料端看，我国进口铁矿石 12.37 亿吨，同比增长 4.9%，进口量

创历史新高；进口均价为 106.93 美元/吨，同比下降 7.08%，降幅小于钢价降幅。重点统计企业进口

铁矿粉采购成本同比下降 5.58%，国产铁精矿（干基）、炼焦煤采购成本同比分别下降 0.76%、8.14%。

原燃料仍处于相对高位运行，两头市场的价差进一步收窄。 

钢铁行业盈利水平持续降低，企业负债率上升。全年重点统计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仅 0.71%，同

比下降 0.63 个百分点；重点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62.72%，同比上升 0.56 个百分点。全行业钢铁企业生

产经营非常艰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钢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是中国单个生产基地最大的钢铁生产和销售商之一，

生产过程主要有炼铁、炼钢、轧钢等。本公司主要产品是钢材，由“特钢、轮轴、长材、板材”四大

产品系列构成，拥有汽车板、家电板、锌铝镁板、重型 H 型钢、铁路造车材、海洋石油平台用 H 型钢、

中型材矿用钢、耐低温钢筋、能源用特钢、高速车轮等高端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铁路、海洋、汽

车、家电、造船、建筑、机械制造等领域及国家重点工程，市场前景广阔。 

特钢系列：主要包括连铸圆坯、特钢棒材和工业线材。连铸圆坯主要用于车轮、车轴、风电、能

源等行业，特钢棒材主要用于轨道交通用车轴、机械用轴承齿轮、汽车用齿轮、轴承、弹簧、合结钢

等。工业线材主要用于汽车机械用高碳钢、冷镦钢、弹簧钢、轴承钢、优碳钢等。 

轮轴系列：主要包括火车轮、车轴及环件，广泛应用于铁路运输、港口机械、石油化工、航空航

天等诸多领域。 

长材系列：主要包括型钢和线棒材。型钢主要用于建筑、钢结构、机械制造及石油钻井平台、铁

路建设等行业。热轧带肋钢筋主要用于建筑方面。高速线材产品主要用于建筑、紧固件制作、钢铰线

钢丝及弹簧钢丝。 

板材系列：主要包括热轧薄板、冷轧薄板、镀锌板及彩涂板、电工钢。热轧薄板广泛应用于建筑、

汽车、桥梁、机械等行业及石油输送方面，冷轧薄板应用于高档轻工、家电类产品及中、高档汽车部

件制作，镀锌板定位于汽车板、家电板、高档建筑板及包装、容器等行业用板，彩涂板可以用在建筑

内外用、家电及钢窗等方面，电工钢主要用于家电及新能源汽车等方面。 

公司针对不同产品，采取不同的经营模式。优特钢系列产品及轮轴系列产品以直供终端销售为主；

长材系列产品以工程直供和省内仓储现货销售的模式为主，经销商销售为辅；板材系列产品以直供终

端、分子公司及加工中心配送服务销售为主，专业经销商销售为辅。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等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是华东地区重要的钢材生产商，产品以华东地区销售为主，运用区域优势和运输便利占据近

地江浙沪皖市场，尤其是省内的汽车、家电和重点工程用钢市场的主要市场份额。同时，根据国内下

游行业需求的变化，2024 年公司适当削减螺纹钢、H 型钢等建筑用长材的产销量，增加特钢、汽车板

特别是镀锌汽车板等需求、价格和效益相对较好的产品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的产品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与劣势、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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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78,962,973,613 84,552,252,935 -6.61 96,892,289,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257,460,660 27,768,582,604 -16.25 29,199,669,295 

营业收入 81,816,891,739 98,937,969,364 -17.30 102,153,602,375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79,365,028,160 96,403,138,119 -17.67 99,020,437,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59,156,254 -1,327,161,500 不适用 -857,615,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98,427,785 -1,719,478,874 不适用 -1,110,469,1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0,874,794 1,991,799,262 -51.76 6,641,701,5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0 -4.67 减少13.63个百分点 -2.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5 -0.172 不适用 -0.1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5 -0.172 不适用 -0.11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0,392 22,616 18,506 20,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1 -834 -1,390 -2,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24 -813 -1,386 -1,6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8 2,535 1,322 -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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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6,11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6,30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68,927,534 3,733,677,149 48.20 - 无 -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626,700 1,718,304,495 22.18 - 未知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139,172,300 1.80 - 未知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34,150,326 0.44 - 未知 未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9,428,915 30,162,671 0.39 - 未知 未知 未知 

北京国星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767,600 23,795,700 0.31 - 未知 未知 未知 

中烨正企（北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中烨金盈 6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18,430,200 0.24 - 未知 未知 其他 

沈思思 未知 17,525,500 0.23 - 未知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未知 14,758,021 0.19 - 未知 未知 国有法人 

虞岚 未知 14,414,400 0.19 - 未知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前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一致行动人，但本公司并不知晓前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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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本集团生产生铁 1,808 万吨、粗钢 1,983 万吨、钢材 1,836 万吨，同比分别减少 5.99%、

5.41%和 10.92%（其中本公司生产生铁 1,513 万吨、粗钢 1,631 万吨、钢材 1,467万吨，同比分别减

少 2.29%、0.85%、8.23%）。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报告期内，本集团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81,817

百万元，同比减少 17.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人民币 4,659 百万元，同比增加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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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6%。报告期末，本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 78,963 百万元，同比减少 6.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23,257 百万元，同比减少 16.25%。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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